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學年度)兼任、代課及短期代理教師資格審查報到單

	職稱
	
	姓　名

由當事人親自簽章並視同切結
	□本人已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願意在本校參加全民健保

□自行於其他學校參加全民健保或每週代課未滿12節

□自願提繳勞退金比率　　　％（0%～6%）

（勞保為強制加保，不可選擇，詳說明）
	到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是否為軍公教退休人員
	　□否；□是（請續填下方資料）；

　　      1. 退休生效日期：　　年　　月　　日，最後服務機關：　　　　　　　　　　　　
　　      2. 領取退休金種類：□一次退休金；□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是否尚在他校兼代課
	  □否  □是，兼代課學校名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畢業學校

科系
	

	兼任、代課、代理期間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起

每週　　    節
	兼任、代課代理原因
	被代理人姓名
	

	
	
	
	原因
	

	
	
	
	任教科別
	

	教師證書
	□無
	擬支(薪)

俸額及方式
	□ 按每節鐘點費計支              
□ 按日支薪        薪點
□ 按週支薪(每週  節，共計      元)
□是 □否 超過基本工資

	
	□有              科

證書字號                      
	
	

	通

訊

資

料
	現  住
	
	聯絡電話
	住家
	

	
	戶　籍

(含鄰里)
	
	
	手機
	

	
	E-mail
	

	說　　　　　明
	一、依勞工保險局函釋，代理、代課或兼課教師如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者，應依規定由聘僱學校申報參加勞工保險，並於聘期開始到職之日起加保，於聘任期滿離職之日起辦理退保。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5月1日勞保2字第0980140222號令，自98年5月1日起，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二、衛生福利部104年5月8日衛部保字第1040112857號函略以，「…惟該教師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3個月，且其選擇以原投保資格繼續加保者，則學校尚毋須為其投保；如該教師為部分工時人員，若非每個工作日到工或每週工作時數合計未滿12小時，學校亦無為其辦理投保手續並負擔部分保險費之義務。」。

三、復依前臺北縣政府函示，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均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之精神，由各機關學校為其提繳退休金。另依該法第14條規定，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四、依據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不得聘用退休教師為代理教師。

五、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規定，中小學聘任兼任教師，應由校長就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聘任之。
六、請檢附身分證、畢業證書、教師證等正本、影本辦理報到，手續完成後正本發還，本單送回承辦單位。
七、代理代課原因及期間如有變更，請隨時知會相關單位更正。
八、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規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再任，如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備註：薪酬總額包含薪資、兼代課、課後輔導、社團活動、補校上課...等支領之鐘點費。)

	業　務 單 位
	總 務 處
	人 事 室 審 核
	校　長　批　示

	
	主任
出納組長
勞健保承辦人

	
	


